
六发改价格函〔2022〕24 号

六安市发改委转发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

工商业峰谷分时电价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发改委，国网六安供电公司：

现将《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工商业峰谷分时电价政策

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皖发改价格〔2022〕59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

遵照执行。

2022 年 2 月 15 日

抄送：市市场监管局。






